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使用公共區域冷氣繳費單
繳費日期：　　　年     月     日　　
（請至總務處出納組繳費，繳費完本單據請交回學務處。）
	班級
社團
	
	場地
	

	使用
時間
	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時至    時止 計     小時

	冷氣
數量
	　　　臺
	單價
50元／臺／小時
	共計
　　　　　　　元


※使用班級或社團應遵守冷氣使用規定，活動結束時確實關閉水塔、冷氣電源開關。如未能遵守相關規定，造成電力浪費或設備損壞，須負責賠償。
       班級                   社團
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務處訓育組
導師（簽名）           指導老師（簽名）         學務處活動組
班長（簽名）　　　　　 社長（簽名）             總務處出納組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務處庶務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當日請保留電源）
